晋发改经贸发〔2016〕29号

关于晋宁县村级活动场所及农村基层综合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晋宁县村级活动场所及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你办公室报来的《关于晋宁县村级活动场所及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申请》及材料收悉。按市级工作安排及要求，为切实做好我县村级活
动场所及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你办公室决定实施晋宁县村级活动场所及农村基层综合平台建设项目。该项目符合晋宁县经济发展方向，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晋宁县村级活动场所及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二、项目地点：昆阳街道、晋城镇、上蒜镇，二街镇、六街镇、夕阳乡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全县19个建设项目中，新建（含原址重建）16个，整合扩建3个。面积共20314平方米。配套标准包括：“一站式”为民服务站、党员活动室、宿舍、文体广场、老年活动室、文化活动室等多功能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同时配备基本的办公设施。

四、总投资：约3863.40万元。
五、资金来源：拟申请省、市补助资金不足部分县、乡两级筹集。
六、建设周期：８个月
七、其他：请你办公室按照项目建设程序和要求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待手续齐全后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同时”要求开工建设。并请你局严格按照项目设计要求建设，确保工程质量。
此复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抄送：县政府办 

县国土局，县规划局，县环保局，县林业局，县水务局，县住建局，县工商局，县质监局，县安监局，县财政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滇管局，县统计局，县审计局，县消防大队，县电力公司昆阳街道办、晋城镇政府上蒜镇政府、六街镇政府、二街镇政府、夕阳彝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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